
  

立 法 會 參 考 資 料 摘 要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第 4 0 0 章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一 般 ) (修 訂 )規 例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空 氣 壓 縮 機 ) (修 訂 )規 例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 (修 訂 )規 例 》

引言

環 境 食 物 局 局 長 根 據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第 2 7 條 條 文 ， 經 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後 ， 擬 備 載 於 附 件 A 至 C 的 修訂 規 例 ， 以 調

整 ㆘ 列 規 例 所 規 定 的 應 繳 費 用 ：

( i ) 《 噪 音 管 制 (㆒ 般 )規 例 》 ；

( i i ) 《 噪 音 管 制 (空 氣 壓 縮 機 )規 例 》 ； 以 及

( i i i ) 《 噪 音 管 制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規 例 》 。

背景和論據

2 . 根 據 政 府 的 政 策 ， 收 費 ㆒ 般 應 訂 在 足 以 悉 數 收 回 服 務 成 本 的

水 平 。 政 府 自 ㆒ 九 九 八 年 ㆓ 月 起 凍 結 大 部 分 政 府 服 務 的 收 費 水 平 ，

作 為 在 經 濟 不 景 時 紓 解 民 困 的 特 殊 措 施 。 財 政 司 司 長 於 ㆒ 九 九 九 年

六 月 決 定 繼 續 暫 停 調 整 收 費 ， 直 至 按 季 計 算 的 本 ㆞ 生 產 總 值 回 復 穩

定 的 正 數 年 增 長 率 。 鑑 於 現 時 經 濟 好 轉 ， 政 府 當 局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十 ㆔ 日 就 修 訂 多 項 不 會 直 接 影 響 民 生 或 ㆒ 般 商 務 的 費 用 的 建 議 向

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進 行 諮 詢 。 由 於 各 項 費 用 的 性 質 不 同 ， 該 委

員 會 成 員 建 議 ， 當 局 應 諮 詢 立 法 會 各 有 關 事 務 委 員 會 應 否 對 在 其 職

權 範 圍 內 所 訂 的 收 費 作 出 調 整 ； 若 然 ， 則 應 如 何 調 整 。 這 個 建 議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㆕ 月 十 ㆕ 日 獲 立 法 會 內 務 委 員 會 通 過 。



  

3 . 為 此 ， 我 們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㆓ 日 諮 詢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 請 其 就 修 訂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所 規 定 費 用 的 建 議 ， 提 供 意 見 。

該 委 員 會 成 員 對 修 訂 費 用 的 建 議 不 表 反 對 。 現 行 費 用 和 建 議 費 用 載

列 於 附 件 D。

4 . 有 關 費 用 是 ㆖ ㆒ 次 在 ㆒ 九 九 八 年 ㆒ 月 所 修 訂 的 。 按 ㆓ 零 零 零

至 零 ㆒ 年 度 價 格 進 行 的 成 本 檢 討 顯 示 ， 《 噪 音 管 制 (㆒ 般 )規 例 》 所 訂

的 收 費 只 能 收 回 2 1 %及 2 6 %的 服 務 成 本 ， 而 另 兩 條 規 例 所 訂 的 費 用

亦 只 收 回 成 本 6 2 %。 成 本 的 計 算 方 法 載 於 附 件 E 至 G。

5 . 在 這 次 收 費 調 整 ㆗ ， 我 們 建 議 ：

( i ) 把 《 噪 音 管 制 (㆒ 般 )規 例 》 所 訂 的 收 費 提 高 2 0 %， 以 便 在

未 來 ㆕ 年 分 期 收 回 十 足 成 本 ； 以 及

( i i ) 把 另 兩 條 規 例 所 訂 的 收 費 提 高 1 5 %， 以 便 在 未 來 兩 年 分

期 收 回 十 足 成 本 。

有關規例

6 . 修 訂 規 例 旨 在 規 定 載 於 附 件 D 的 收 費 調 整 由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㆓

月 ㆓ 十 ㆓ 日 開 始 生 效 。

公眾諮詢

7 . 我 們 已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六 月 ㆓ 日 徵 詢 立 法 會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委 員 會 成 員 對 有 關 的 修 訂 費 用 建 議 不 表 反 對 。 我 們 於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月 ㆔ 十 日 徵 詢 環 境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 委 員 亦 不 反 對 該 建

議 。

與基本法的關係

8 .  律 政 司 表 示 ， 修 訂 規 例 與 《 基 本 法 》 並 無 抵 觸 。

與人權的關係

9 . 律 政 司 表 示 ， 修 訂 規 例 對 ㆟ 權 並 無 影 響 。



  

法例的約束力

1 0 . 修 訂 規 例 不 會 影 響 噪 音 管 制 規 例 現 時 的 約 束 力 。

對財政和人手的影響

1 1 . 實 施 新 訂 費 用 ， 會 令 政 府 收 入 每 年 增 加 約 4 4 5 , 0 0 0 元 ， 對 ㆟ 手

則 沒 有 影 響 。

對經濟的影響

1 2 .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以 ㆘ 的 建 議 費 用 增 幅 ， 對 有 關 行 業 的 成 本

所 造 成 的 影 響 甚 微 。

提高效率的措施

1 3 . 為 向 公 眾 提 供 更 具 效 率 的 服 務 ， 環 境 保 護 署 會 繼 續 採 取 必 要

措 施 ， 以 便 ：

( a ) 繼 續 推 行 資 源 增 值 計 劃 和 採 取 其 他 改 善 生 產 力 措 施 ， 從

而 抑 制 成 本 ； 及

( b ) 檢 討 是 否 仍 有 必 要 提 供 各 項 需 要 收 費 的 服 務 。

宣傳安排

1 4 . 我 們 會 在 ㆓ 零 零 零 年 十 ㆒ 月 十 日 把 修 訂 規 例 刊 登 於 憲 報 ， 並

於 同 日 發 出 新 聞 公 報 。 我 們 亦 會 安 排 發 言 ㆟ 回 答 傳 媒 的 詢 問 。

查詢

1 5 . 如 要 查 詢 本 資 料 摘 要 的 內 容 ， 請 致 電 2 1 3 6  3 3 2 6 與 環 境 食 物 局

助 理 局 長 關 倩 琴 女 士 聯 絡 。

環 境 食 物 局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 噪 音 管 制 條 例 》 (第 4 0 0 章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一 般 ) (修 訂 )規 例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空 氣 壓 縮 機 ) (修 訂 )規 例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 (修 訂 )規 例 》

附 件

附 件 A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㆒ 般 ) (修 訂 )規 例 》

附 件 B — 《 2 0 0 0 年 噪 音 管 制 (空 氣 壓 縮 機 ) (修 訂 )規 例 》

附 件 C — 《 2 0 0 0 噪 音 管 制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 (修 訂 )規 例 》

附 件 D — 現 行 費 用 和 建 議 費 用 比 較 表

附 件 E — 有 關 《 噪 音 管 制 (㆒ 般 )規 例 》 的 成 本 計 算

附 件 F — 有 關 《 噪 音 管 制 (空 氣 壓 縮 機 )規 例 》 的 成 本 計 算

附 件 G — 有 關 《 噪 音 管 制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規 例 》 的 成 本

計 算



附件 A

《《《《2000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㆒般）（㆒般）（㆒般）（㆒般）（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第 27 條在諮詢

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0 年 12 月 22 日起實施。

2. 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須繳付的費用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須繳付的費用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須繳付的費用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須繳付的費用

《噪音管制（㆒般）規例》（第 400 章，附屬法例）第 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廢除“$575”而代以“$690”；

(b) 在第(2)款㆗，廢除“$530”而代以“$635”。

環境食物局局長　任關佩英

2000 年十㆒月六日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調高就撞擊式打樁工程及其他建築工程而申請的建築噪音許可證而須

繳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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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2000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空氣壓縮機）（空氣壓縮機）（空氣壓縮機）（空氣壓縮機）（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第 27 條

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0 年 12 月 22 日起實施。

2. 申請噪音標籤申請噪音標籤申請噪音標籤申請噪音標籤

《噪音管制（空氣壓縮機）規例》（第 400 章，附屬法例）第 8 條現予修訂 －

(a) 在第(1)款㆗，廢除“$350”而代以“$405”；

(b) 在第(2)(c)款㆗，廢除“$350”而代以“$405”。

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3

附表 3 現予修訂，在表格 1 的附註 4 ㆗，廢除“$350”而代以“$405”。

環境食物局局長　任關佩英

2000 年十㆒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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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調高就空氣壓縮機申請噪音標籤而須繳付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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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C

《《《《2000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年噪音管制（手提撞擊式破碎機）（手提撞擊式破碎機）（手提撞擊式破碎機）（手提撞擊式破碎機）（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第 400 章）第 27 條

在諮詢環境諮詢委員會後訂立）

1. 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生效日期

本規例自 2000 年 12 月 22 日起實施。

2. 申請噪音標籤申請噪音標籤申請噪音標籤申請噪音標籤

《噪音管制（手提撞擊式破碎機）規例》（第 400 章，附屬法例）第 8 條現予修

訂 －

(a) 在第(1)款㆗，廢除“$350”而代以“$405”；

(b) 在第(2)(c)款㆗，廢除“$350”而代以“$405”。

3. 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修訂附表 3

附表 3 現予修訂，在表格 1 的附註 4 ㆗，廢除“$350”而代以“$405”。

環境食物局局長　任關佩英

2000 年十㆒月六日



2

註釋註釋註釋註釋

本規例調高就手提撞擊式破碎機申請噪音標籤而須繳付的費用。



  

附 件 D

現 行 費 用 和 建 議 費 用 比 較 表

現行費用

元

建議費用

元

《噪音管制 (㆒般 )規例》

(1) 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 (㆒般工程 )(規例 8(1))

(2) 申請建築噪音許可證 (撞擊式打摏 )(規例 8(2))

575

530

690

635
《噪音管制 (空氣壓縮器 )規例》

(3) 申請噪音標籤—空氣壓縮器 350 405

《噪音管制 (手提撞擊式破碎機 )規例》

(4) 申請噪音標籤—手提撞擊式破碎機 350 405



  

附 件 E

成本計算

環境保護署

《 噪 音 管 制 (一 般 )規 例 》

(按 2 0 0 0 - 0 1 年 度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

( 1 )
元

( 2 )
元

員工費用 7 , 3 3 9 , 0 9 8 7 2 6 , 5 9 8

部門開支 4 0 8 , 0 2 0 3 9 , 4 0 1

辦公㆞方成本 3 2 2 , 8 8 2 3 1 , 3 7 5

折舊 2 , 5 1 3 2 4 9

由其他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 1 3 , 1 9 2 1 , 3 0 6

㆗央行政成本 1 9 9 , 7 6 3
        

1 9 , 7 7 7
       

總成本 8 , 2 8 5 , 4 6 8 8 1 8 , 7 0 6

個案估計數目 3 , 0 0 0 4 0 0

按 2000-01 年度價格計算的單位成本 (元 ) 2 , 7 6 2 2 , 0 4 7

現行費用 (元 ) 5 7 5 5 3 0

建議費用 (元 ) 6 9 0 6 3 5

說 明

( 1 ) 根 據 規 例 8 ( 1 )發 出 的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㆒ 般 工 程 )

( 2 ) 根 據 規 例 8 ( 2 )發 出 的 建 築 噪 音 許 可 證 (撞 擊 式 打 摏 )



  

附 件 F

成本計算

環境保護署

《 噪 音 管 制 (空 氣 壓 縮 機 )規 例 》 所 規 定 的 費 用

(按 2 0 0 0 - 0 1 年 度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

( 1 )
元

員工費用 1 4 1 , 3 0 6

部門開支 7 , 7 8 6

辦公㆞方成本 5 , 7 0 6

折舊 4 8

由其他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 2 5 4

㆗央行政成本 3 , 8 4 6
        

總成本 1 5 8 , 9 4 6

個案估計數目 2 8 0

按 2000-01 年度價格計算的單位成本 (元 ) 5 6 8

現行費用 (元 ) 3 5 0

建議費用 (元 ) 4 0 5

說 明

( 1 ) 根 據 規 例 8 發 出 的 空 氣 壓 縮 器 的 噪 音 標 籤 。



  

附 件 G

成本計算

環境保護署

《 噪 音 管 制 (手 提 撞 擊 式 破 碎 機 )規 例 》 所 規 定 的 收 費

(按 2 0 0 0 - 0 1 年 度 價 格 計 算 的 成 本 )

( 1 )
元

員工費用 2 6 2 , 4 2 6

部門開支 1 4 , 4 6 0

辦公㆞方成本 1 0 , 5 9 6

折舊 9 0

由其他部門提供服務的成本 4 7 2

㆗央行政成本 7 , 1 4 3
       

總成本 2 9 5 , 1 8 7

個案估計數目 5 2 0

按 2000-01 年度價格計算的單位成本 (元 ) 5 6 8

現行費用 (元 ) 3 5 0

建議費用 (元 )(註 ) 4 0 5

說 明

( 1 ) 根 據 規 例 8 發 出 的 手 提 撞 擊 破 碎 機 的 噪 音 標 籤 。


